昌州环发〔2019〕77号           
关于印发《昌吉州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医疗

废物专用）操作规程》的通知
 
州生态环境局各县（市）分局，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昌吉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昌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环保局：
现将《昌吉州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医疗废物专用）操作规程》印发你们，请按照要求贯彻执行。
                       昌吉回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
                           2019年5月6日
昌吉州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医疗

废物专用）操作规程
    为推进昌吉州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强化医疗废物的全过程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试行） 》等有关规定，结合昌吉州实际，制定本操作规程。
一、适用范围
昌吉州辖区内医疗卫生机构转移至具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以下简称集中处置单位）处置医疗废物适用本操作规程规定的《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医疗废物专用）》（以下简称《联单》附表1）和《医疗废物运送登记卡》（以下简称《登记卡》附表2）管理。
二、《联单》和《登记卡》的操作程序
（一）领取
《联单》和《登记卡》由州生态环境局各县（市）分局、园区环保局按照本通知下发的格式进行印制（《联单》一式两份，每月一张）。全州医疗卫生机构向当地生态环境局分局、园区环保局领取《联单》和《登记卡》，《联单》和《登记卡》的编号相同（编号十二位数，前6位为行政区域代码，第7、8位为医疗废物类别代码，后4位为流水编号），使用时一一对应，各类人员按照各自的分工做好填写登记工作。
（二）填写
    医疗卫生机构向集中处置单位转移医疗废物时，应当指定固定管理人员和处置单位医疗废物运送人员交接时共同填写《联单》，医疗卫生机构和处置单位分别保存，按日期逐项填入，不得涂改。
每车每次运送的医疗废物采用《登记卡》管理，一车一卡，当医疗废物运至处置单位时，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人员与处置单位接收人员交接时填写确认该登记卡上填写的医疗废物数量真实、准确后签收。
（三）核实、交接医疗废物
医疗废物运至处置单位时，由接收人员核对《登记卡》，登记数量与实际接收的数量是否符合，经核实无误后，签字确认，表明已接收到废物。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的运输人员在收运医疗废物时，应当对医疗废物是否按《医疗废物专用包装物、容器标准和警示标识规定》进行包装、标识进行检查，并对所接收的医疗废物种类、数量，与转移联单所载事项是否符合进行核实。核实时不得打开包装袋接触或取出医疗废物。经检查、核验，接收的医疗废物包装、标识符合规定且种类、数量与转移联单所载事项相符的，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人员和医疗废物运送人员应分别在《联单》上签字确认。
包装破损、包装外表污染或未盛装于周转箱内的医疗废物，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应当要求医疗卫生机构重新包装、标识，并盛装于周转箱内。
（四）保存、移交
医疗卫生机构负责保管使用中的《联单》，应当指派专人负责管理，每月底将当月的第2份交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登记卡》由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负责保存，《联单》和《登记卡》的保存时间为5年。
（五）相关信息报送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应当每月汇总统计上一月度的《联单》，与上一月度医疗废物入厂种类、数量进行核对，填报医疗废物处置月报表（附表3），于次月3日前向当地生态环境局分局、园区环保局报送上月处置情况。发现数据不符的，应立即组织查明原因、采取措施，并以书面形式向当地生态环境局分局（园区环保局）和卫健委报告。
医疗废物产生单位和处置单位应当填报医疗废物产生和处置的年报表（附表4），并于每年1月10日前向当地生态环境局分局、园区环保局报送上一年度的产生和处置情况年报表。 
    州生态环境局各县（市）分局、园区环保局负责汇总本辖区内每季度医疗废物转移联单执行情况，填写医疗废物产生、收集及处理处置情况季报表（附表5），于每季度结束10日内上报州生态环境局。
（六）处罚措施
对未按照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处置医疗废物的单位和个人，州生态环境局各县（市）分局、园区环保局要加大执法和处罚力度，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三、日常监督检查
（一）州环境监察支队采取“双随机”检查机制，对各县市医疗废物转移、处置情况进行抽查（检查医疗废物处置单位参照附件6），对各县（市）分局、园区环保局医疗废物监管工作开展稽查，并按季度向州生态环境局报送现场执法检查情况报告。
（二）各县（市）分局、园区环保局要每月对辖区内医疗废物转移、处置情况开展日常检查（检查医疗废物处置单位参照附件6），并及时向州生态环境局上报检查情况。
（三）各县（市）分局、园区环保局与州环境监察支队要加大执法力度，对违法单位或个人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附表 1：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医疗废物专用）
2：医疗废物运送登记卡
3：医疗废物处置月报表
4：医疗废物产生和处置的年报表
5：医疗废物产生、收集及处理处置情况季报表
         6：医疗废物处置单位环境管理检查表
附表1：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医疗废物专用）
联单编号：□□□□□□□□□□□□
医疗卫生机构名称（盖章）：                              
医疗废物处置单位（盖章）：                                                         时间：    年      月 
	 
日期
	感染性废物及其他
	损伤性废物
	医疗卫生机构交接人员签名
	废物运送人员
签名
	 
交接时间

	
	体积
（箱）
	重量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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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医疗废物运送登记卡》
联单编号：□□□□□□□□□□□□
运送车辆编号：                                  运送车辆负责人：
	 
医疗卫生机构名称
	感染性废物及其他
	损伤性废物
	医疗卫生机构交接人员签名

	
	体积
（箱）
	重量
（kg）
	体积
（箱）
	重量
（kg）
	

	 
	 
	 
	 
	 
	 

	 
	 
	 
	 
	 
	 

	 
	 
	 
	 
	 
	 

	 
	 
	 
	 
	 
	 

	 
	 
	 
	 
	 
	 

	 
	 
	 
	 
	 
	 

	 
	 
	 
	 
	 
	 

	 
	 
	 
	 
	 
	 

	 
	 
	 
	 
	 
	 

	 
	 
	 
	 
	 
	 

	 
	 
	 
	 
	 
	 

	 
	 
	 
	 
	 
	 

	
	
	
	
	
	

	
	
	
	
	
	

	
	
	
	
	
	

	
	
	
	
	
	

	
	
	
	
	
	

	
	
	
	
	
	

	
	
	
	
	
	

	
	
	
	
	
	

	
	
	
	
	
	

	
	
	
	
	
	

	
	
	
	
	
	

	
	
	
	
	
	

	总计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医疗废物接收人员声明：我声明，我已接收上述数量的医疗废物，包装、标识状态良好。若有问题，在此注明：
接收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时  分     
接收人员签名：


附表3：
医疗废物处置月报表 （   年  月 ）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      （盖章）           
经办人：          审核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医疗废物
产生单位
	感染性废物及其他
	损伤性废物

	
	体积（箱）
	重量（kg）
	体积（盒）
	重量（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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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此表由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按月报送。
附表4：
医疗废物产生、处置年报表（20  年）
 
报送单位：          （盖章）                              
经办人：             审核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月份
	感染性废物及其他
	损伤性废物

	
	体积（箱）
	重量（kg）
	体积（盒）
	重量（kg）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合计
	 
	 
	 
	 


 
说明：此表由医疗产生单位、集中处置单位分别填报。


附表5：
xxxx年第x季度医疗废物产生、收集及处理处置情况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H
序号
	I
县市名称
	J医疗废物产生量（吨）
	K医疗废物收集量（吨）
	L医疗废物处理处置情况

	
	
	
	
	L1处理处置量（吨）
	L2处理处置方式
	L3处理处置企业（或场地）

	1
	
	
	
	
	
	

	2
	
	
	
	
	
	

	3
	
	
	
	
	
	

	4
	
	
	
	
	
	

	5
	
	
	
	
	
	

	汇 总
	
	
	
	
	


审定人：                                         审核人：                             填表人：
填表说明：1.填报时，需分县市填报。注重逻辑关系，J应大于（视情况也可等于）K和L1。
2.若多页时，每页均需盖章，并由填表人、审核人、审定人分别签字。
3.有其他情况，可单独附页说明。
	附表6：
医疗废物处置单位环境管理检查表

	单位名称
	

	地  址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医废经营许可证
	编号
	规范性
	
	投诉
	

	生产状态
	生产，停产；关闭 
	处置工艺
	
	上年度处理量
	

	标识标牌
	出入库、暂存设施、处置场所等设置医废标志
	

	
	医废处置厂大门、医废专用车辆应同时设置危废标识。
	

	环境污染防治和卫生学效果的检测、评价
	定期对医废处置设施的环境污染防治和卫生学效果进行检测、评价。检测、评价结果存入医废集中处置单位档案，每半年向所在地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一次。
	

	卫生学检测设施
	
	处理效果检测/记录
	
	冷藏室
	

	环评批复时间
	
	竣工验收时间
	
	投运时间
	

	医废转运车数量
	
	安装GPS
	
	设备改造计划
	

	高温蒸汽设施
	电热、煤、天然气
	TVOC治理设施
	
	
	

	焚烧设施烟气排放达标
	□是 □否
	出口烟气O2含量
	6%-10%干气
	应急处理装置
	

	污水集中消毒处理设施
	应建设污水集中消毒处理设施，车辆、周转箱、暂时贮存场所、处置现场地面的冲洗污水应先进行消毒处理，再排入处置厂内的污水集中消毒处理设施处理。
	

	污水消毒方式
	
	消毒频次
	
	污泥去向
	

	污泥处理
	应建有污泥脱水或干化处理设施，脱水或干化后焚烧处理。
	

	除尘设施名称
	
	危废暂存库
	
	报警系统
	

	与生活垃圾填埋场距离
	
	是否分区填埋
	
	及时覆盖
	

	填埋问题
	

	在线监测
	医废焚烧设施的烟气自动连续监测装置应能监测 CO、烟尘、SO2、NOX 项目，在线监测记录系统与当地环保局联网并保证处于正常状态。
	

	
	应连续自动监测排气中CO、烟尘、SO2、NOX；对于目前尚无法采用自动连续装置监测的 GB18484表3中规定的烟气黑度、氟化氢、氯化氢、重金属及其化合物，应按 GB18484 的监测管理要求，每季度至少采样监测1次。
	

	焚烧残余物的最终处置
	医废除尘设备产生的飞灰必须密闭收集贮存，并按照 GB18598《危废填埋污染控制标准》固化填埋处置
	

	
	其他烟气净化装置产生的固体废物按 GB5085.3 鉴别判断是否属于危险废物，如属于危险废物，则按危险废物处置，否则按上条执行。
	

	
	记录医疗废物最终残余物处置情况，包括焚烧残渣与飞灰的数量、处置方式和接收单位
	

	
	按照 GB18484 的规定，至少每 6 个月监测一次焚烧残渣的热灼减率。
	

	信息报告
	医疗废物处置单位应定期报告上述运行参数、处置效果的监测数据。监测数据保存期为3 年
	

	转移联单填写
	每转移一车次填写一份联单。每车次有多类危废的，应当按每一类危废填写一份联单
	

	
	危废运输单位应当如实填写联单的运输单位栏目，按照国家有关危险物品运输的规定，将危废安全运抵联单载明的接受地点，并将联单第一联、第二联副联、第三联、第四联、第五联随转移的危险废物交付危险废物接受单位。
	

	转移联单接受
	危废接受单位应当按照联单填写的内容对危废核实验收，如实填写联单中接受单位栏目并加盖公章。
	

	转移联单运行
	接受单位应当将联单第一联、第二联副联自接受危废之日起十日内交付产生单位，联单第一联由产生单位自留存档，联单第二联副联由产生单位在二日内报送移出地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接受单位将联单第三联交付运输单位存档；将联单第四联自留存档；将联单第五联自接受危废之日起二日内报送接受地环保行政主管部门。
	

	转移联单保存
	联单保存期限为五年
	

	医废运送登记卡
	每车每次运送的医废采用《医疗废物运送登记卡》管理，一车一卡，由医疗卫生机构医废管理人员交接时填写并签字。
	

	内部检查记录
	书面检查方案
	□有□无
	使用周转箱
	

	输液袋分类
	
	造粒
	

	现场堆存情况
	
	贮存地点
	
	去向
	

	超范围收集
	
	去向
	

	医废收集区域范围
	收集的县、区、乡镇名单，各收集点与处置设施的距离，收集情况（单独收集点、面积、冷藏设施、消毒设施等），收集周期、收集量。

	检查的问题类型和频率
	对危废装卸区等易发生泄漏的区域是否存在泄漏，焚烧及附属设备（如泵、阀门、传送设施、管道）是否存在泄漏和无组织排放（可肉眼观察）等每天至少检查1次
	

	
	防火通道是否畅通，去污设备是否充足等每周至少检查一次
	

	培训记录
	清晰描述涉及危废管理的每个岗位的职责，并依此制定各岗位从业人员的培训计划。培训计划应包括针对该岗位的危废管理程序和应急预案的实施等，可分为课堂培训和现场操作培训
	

	应急培训
	应当使受训人员能有效应对紧急状态。应当掌握熟悉：
应急程序、应急设备、应急系统，包括使用、检查、修理和更换设施内应急及监测设备的程序；自动进料切断系统的主要参数；通讯联络或警报系统；火灾或爆炸的应对等。
	

	培训记录
	培训应当予以记录，受训人应当签字。培训后需进行考核的，应记录考核成绩。
	

	定期报告     经营情况
	定期按季度或年度报告危废经营情况。报告内容包括危废经营单位基本情况，经营情况总结，所接收危废处置情况，新产生危废处置情况，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等。所有书面报告，均应由危险废物经营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计算机管理系统
	医疗废物处置单位应建立符合要求的医疗废物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并定期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报送数据
	

	协同处置情况
	

	存在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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